


1、 根据甲方提供的防治时间和要求， 提前做好飞机准备工作，

适时调机。

2、 确保在甲方制定区域开展飞防作业。

3、 确保飞机飞行安全，承担飞行安全责任。

第四条、 质量标准

飞机喷洒严格按配方进行施药，亩用药液不低于4000毫升/亩。

喷药后6小时内遇雨应补喷。

第五条、 付款约定

作业结束验收合格后，按实际喷防面积结算，一次性付清 。

第六条、 其他

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 本 协议一式贰份，

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双方盖章后生效 。

需   方： 淮滨县农业农村局

盖   章

代   表 ：

地   址 ：

邮政编码：

电   话 ： 0376-7781522

开户单位：

开户银行 ：

帐   号 ：

供 、 方：

盖  章

代   表：

地   址 ：

邮政编码 ：

电   话 ：

开户单位 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    号 ：

本合同签订时间；   年  月  日


